
附錄VI 
 

保安事務委員會  
 

跟進行動一覽表 

(截至 2010年 10月11日的情況 ) 
 

事項  
 

會議日期  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的回應  

1. 輸入內地人才計

劃  
2003年 4月 4日

 
(與人力事務  
委員會舉行的

聯席會議 ) 
 

政府當局答允定期向委員提交該計劃

的進度報告。  
 

該 計 劃 由 2009年 10月
1日至 2010年 3月 31日
的 進 度 報 告 已 於

2010年 4月 16日隨立法

會 CB(2)1323/09-10 號

文件送交委員參閱。  
 

2. 廉 政 公 署 ( 下 稱

" 廉 署 ") 搜 查 及

檢取新聞材料的

權力  

2004年11月29日 (a) 已要求律政司就下述事項作出回

應  ⎯⎯ 
 
(i) 律政司以何根據，因應法院的

要求而把有關一名證人的人

身保護令程序的傳媒報道，轉

交廉署進行調查；  
 
(ii) 為何律政司不把有關事宜轉

交獨立的委員會處理；  
 
(iii) 由廉署進行調查工作會否出

現任何利益衝突的情況；  
 

有待政府當局作出回

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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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  
 

會議日期  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的回應  

  (b) 已要求廉署在有關傳媒報道一名

證人的人身保護令程序的個案的

所有法律程序完成後，考慮提供下

列資料  ⎯⎯  
 

(i) 如有就上述個案提出檢控，提

供和該宗個案有關而未有呈

交法庭的資料；及  
 
(ii) 如 未 有 就 上 述 個 案 提 出 檢

控，提供和該宗個案有關的所

有資料。  
 

政府當局作出初步回

覆 的 文 件 已 分 別 於

2006 年 2 月 16 日 及

2007年 1月 19日隨立法

會 CB(2)1159/05-06及
CB(2)917/06-07 號 文

件送交委員參閱。  

3. 查問疑犯及錄取

口供的規則及指

示：警誡詞  

2006年 1月 3日 已要求政府當局考慮在執法機關查問

疑犯時施行警誡的用詞的起首部分，

加入有關 "你有權保持緘默 "的字句。  
 

有待政府當局作出回

覆。  

4. 警務人員負債問

題  
－  已 要 求 政 府 當 局 每 半 年 提 供 下 述 資

料  ⎯⎯ 
 
(a) 無力償還債務的警務人員數目，並

以分項數字列出他們欠債的原因；

 

 

 

 
截 至 2010年 上 半 年 的

統 計 數 字 已 於 2010年
7 月 12 日 隨 立 法 會

CB(2)2049/09-10 號 文

件送交委員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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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  
 

會議日期  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的回應  

  (b) 以分項數字列出新鑒別為無力償

債的警務人員和不再是無力償債

的警務人員數目；  
 

截 至 2010年 上 半 年 的

統 計 數 字 已 於 2010年
7 月 12 日 隨 立 法 會

CB(2)2049/09-10 號 文

件送交委員參閱。  
 

  (c) 以分項數字列出此等人員欠下無

力償還債項的時間；  
 

－同上－  
 

  (d) 向警務人員發出的債權扣押令 (即
追收稅款通知書 )的數目，並以分

項數字列出有關債權扣押令所涉

及的金額；及  
 

－同上－  

  (e) 接獲追收稅款通知書，而又同時正

在償還根據《公務員事務規例》第

618條預支的薪金及警察福利基金

貸款的警務人員數目。  
 

－同上－  
 

5. 邊境禁區檢討  2008年 2月 19日 已要求政府當局向財務委員會提交設

立輔助邊界圍網及相關工程的撥款申

請時，提供把沙頭角墟從邊境禁區剔

出的時間表。  
 

有待政府當局作出回

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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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  
 

會議日期  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的回應  

6. 就《聯合國 (反恐

怖 主 義 措 施 ) 條
例》建議訂立的

法院規則和實務

守則  
 

2008年 12月 2日 已要求政府當局提供進一步資料，解

釋當局會否及如何更新就《有組織及

嚴重罪行條例》 (第 455章 )訂立的實務

守則，以確保在程序上與將會就《聯

合國 (反恐怖主義措施 )條例》(第575章 )
訂立的實務守則一致。  
 

有待政府當局作出回

覆。  

7. 就截取通訊及監

察 事 務 專 員 ( 下
稱 " 專 員 ") 向 行

政長官提交的周

年報告內提出的

事項的研究結果  
 

2009年 3月 3日 已要求政府當局提供執法機關情報管

理制度的檢討工作進展的資料，以及

完成檢討工作的時間表。  
 

有待政府當局作出回

覆。  

8. 酷刑聲請審核機

制檢討  
2009年 12月 1日 關於政府當局向酷刑聲請人提供以公

帑支付的法律援助的試行計劃，已要

求當局一俟得出該計劃檢討工作的結

果，便向事務委員會作出匯報。  
 

有待政府當局作出回

覆。  

9. 打擊私煙活動  《 2009年應課

稅品 (修訂 )條例

草案》委員會

會議  

政府當局承諾在條例草案制定成為法

例後 6個月至一年內提交進度報告，說

明政府當局在打擊私煙活動方面的工

作成效。  
 

有待政府當局作出回

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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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  
 

會議日期  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的回應  

10. 與內地訂立引渡

安排  
2009年10月20日 已要求政府當局提交就訂立引渡安排

與內地進行磋商的進度報告。  
 

有待政府當局作出回

覆。  

11. 警方搜查被羈留

者的統計數字  
研究警方處理

性工作者及  
搜查被羈留者

事宜小組  
委員會會議  

 

已要求政府當局每季向保安事務委員

會提供對被羈留者進行涉及完全脫去

內衣的第三 (c)級搜查的統計數字，並

交代所涉及罪行的性質。  

2010年4月1日至2010年
6月 30日的統計數字已

於 2010年 8月 10日隨立

法 會 CB(2)2169/09-10
號文件送交委員參閱。 

12. 廉政公署的人手

狀況  
2010年 1月 5日 (a) 已 要 求 政 府 當 局 提 供 下 列 資

料  ⎯⎯ 
 
(i) 沒有設定任期限制或訂明退

休年齡的公職的數目；  
 
(ii) 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四屆政府

的廉政專員的任命安排，包括

第四任行政長官提名委任人

選時所採取的準則，以及所委

任的廉政專員的任期；及  
 

有待政府當局作出回

覆。  

  (b) 已要求廉署提供資料，說明因廉政

主任職系人員流失率高而失去的

年數共計有多少。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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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  
 

會議日期  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的回應  

13. 資本投資者入境

計劃 (下稱 "投資

者計劃 ") 

2010年 1月 5日 已要求政府當局提供資料，就投資者

計劃實施多年以來，6個獲許投資資產

類別之間的投資項目轉換情況作出比

較。 

 

有待政府當局作出回

覆。  

14. 2009年的罪案情

況  
2010年 1月 27日 已要求警方提供下列資料  ⎯⎯  

 
 

  (a) 以書面回覆並舉例說明，對於向 16
歲 以 下 年 輕 受 害 人 施 暴 的 強 姦

犯，所施加的刑罰能否發揮足夠的

阻嚇作用；  
 

警方作出回覆的文件

已於 2010年 6月 15日隨

立 法 會 CB(2)1826/ 
09-10號文件送交委員

參閱。  
 

  (b) 對於強姦案受害人是否不願意向

警方作出舉報，以致舉報及錄得的

強姦案數字遠較實際數字為低，警

方有何意見；及  
 

－同上－  
 

  (c) 作出書面回覆，說明警方如何就罪

案統計數字作出分類及進行編製

工作，以及對於目前未有包括在罪

案情況報告的個案，例如內地旅客

未經批准而在港工作或參與賣淫

活動，警方如何將之歸類。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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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  
 

會議日期  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的回應  

2010年 2月 2日 已要求政府當局提供下列資料  ⎯⎯ 
 

 15. 警方處理公眾集

會及公眾遊行的

事宜   (a) 關於警方在 2010年 1月 16日使用胡

椒噴霧處理立法會大樓外的示威

活動的詳細資料；  
 

有待政府當局作出回

覆。  

  (b) 就香港人權監察提交的意見書 (立
法 會 CB(2)887/09-10(01) 號 文 件 )
所提事項作出的書面回應；  

 

－同上－  
 

  (c) 說明當局曾否就活動主辦單位在

舉行公眾集會或公眾遊行的意向

通知內提供虛假或誤導資料，而向

其作出檢控的資料；及   
 

－同上－  
 

  (d) 警方就 2010年 1月 16日在立法會大

樓外發生的事件進行檢討的結果。

 

－同上－  
 

16. 更生人士就業支

援  
2010年 3月 2日 已要求政府當局提供下列資料  ⎯⎯ 

 
 

  (a) 過去數年受僱加入公務員隊伍的

更生人士的數目，並按政府部門及

所涉工作類別提供有關的分項數

字；  
 

有待政府當局作出回

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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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  
 

會議日期  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的回應  

  (b) 關於政府當局如何鼓勵在公務員

隊伍、公營機構及私營機構僱用更

生人士的詳細資料；及  
 

有待政府當局作出回

覆。  

  (c) 就香港善導會提出的事項作出書

面回覆。  
 

－同上－  
 

17. 2008-2009 學 生

服用藥物情況調

查及大埔區校園

驗毒試行計劃的

實施進度  
 

2010年 3月 2日 已要求政府當局提供資料，說明禁毒

工作各個範疇事務的開支及所取得的

成果。 

 

有待政府當局作出回

覆。  

18. 法律改革委員會

關於與兒童有關

工作的性罪行紀

錄查核的報告書  

2010年 3月 2日 已要求政府當局就張文光議員提出的

下述意見作出書面回覆：當局無法防

止曾觸犯性罪行的人在教育界工作，

根據《教育條例》被暫停教員註冊的

性罪犯，亦不能被禁止營辦補習社或

在其他界別從事與兒童及精神上無行

為能力人士有關的工作。 

 

有待政府當局作出回

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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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  
 

會議日期  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的回應  

2010年 4月 13日 已要求政府當局提供下列資料  ⎯⎯ 
 

 19. 建議引進救護車

調 派 分 級 制 ( 下
稱 " 分 級 制 ") 的
公眾諮詢結果  

 (a) 有關在試行擬議分級制期間，就所

接獲緊急召喚的緊急程度作出準

確評定和錯誤評定，以及就緊急召

喚所作分級的統計資料；  
 

政府當局作出回覆的文

件已於 2010年 8月 13日
隨 立 法 會 CB(2)2179/ 
09-10號文件送交委員

參閱。  
 

  (b) 就香港消防處救護員會提出的建

議作出書面回覆。根據有關建議，

當局應採取兩個級別的分級制，並

把 "級別一 "和 "級別二 "召喚的目

標召達時間分別定為 6分鐘和 11分
鐘；及  

 

－同上－  
 

  (c) 關於救護員現行用膳安排的資料。

 
－同上－  

20. 更新及更換消防

裝備和器具  
2010年 5月 4日 (a) 已要求政府當局就香港消防處職

工總會及香港消防主任協會在所

提交意見書內提出的事項作出書

面回覆；及  
 

政府當局所作回覆載

於當局就事務委員會

2010年 7月 6日會議提

交，題為 "更新及更換

消防裝備和器具 "的文

件 ( 立 法 會 CB(2)1948/ 
09-10(05)號文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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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  
 

會議日期  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的回應  

 2010年 7月 6日 (b) 已要求政府當局提供 2008年所處

理的各級火警的總數。  
政府當局作出回覆的文

件已於 2010年 8月 13日
隨 立 法 會 CB(2)2180/ 
09-10號文件送交委員

參閱。  
 

2010年 6月 1日 已要求政府當局  ⎯⎯ 
 

 21. 提升入境事務處

電腦系統及進一

步擴展e-道服務   (a) 記錄未來 3至 6個月向在 e-道辦理

自助出入境檢查手續的抵港旅客

進行抽樣檢查的總數，以及此等抽

樣檢查的結果，並向事務委員會提

供有關資料；及  
 

有待政府當局作出回

覆。  
 

  (b) 提供進一步資料，說明採用光學掃

描器核對指紋的好處，以及安裝此

等儀器後對減低指紋核對失誤率

有多大幫助。  
 

－同上－  

22. " 粵 港 合 作 框 架

協 議 " 下 的 保 安

事務  

2010年 6月 1日 (a) 已要求政府當局向事務委員會提

供  ⎯⎯ 
 
(i) 過去 3年經不同渠道 (包括輸

入內地人才計劃 )來港工作的

專才數目，以及他們所從事專

業的詳情的資料；  
 

有待政府當局作出回

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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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  
 

會議日期  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的回應  

  (ii) 過去 15年與廣東省人民政府

簽署，對兩地維持治安工作構

成影響的所有合作協議；及  
 

 

  (b) 已要求廉署提供在過去 3年向／由

最高人民檢察院提出的個案協查

要求的統計數字。  

廉署作出回覆的文件已

於 2010年 6月 14日隨立

法會CB(2)1816/09-10號
文件送交委員參閱。  
 

23. 《截取通訊及監

察條例》檢討  
2010年 7月 6日 已要求政府當局作出書面回應，說明

《電訊條例》(第106章 )、《郵政署條例》

(第98章 )和《個人資料 (私隱 )條例》 (第
486章 )所訂的罰則條文，是否及如何適

用於中央人民政府駐港機構的人員。  
 

有待政府當局作出回

覆。  

24. 大亞灣核電站通

報機制  
2010年 7月 6日 已要求政府當局  ⎯⎯ 

 
 

  (a) 向大亞灣核電運營管理公司 (下稱

"運營公司 ")轉達委任香港特別行

政區 (下稱 "香港特區 ")政府的代

表，加入大亞灣核電站、嶺澳核電

站核安全諮詢委員會 (下稱 "核安

全諮詢委員會 ")的建議，以供其考

慮；  
 

有待政府當局作出回

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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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  
 

會議日期  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的回應  

  (b) 探討透過《管制計劃協議》規定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向香港特區政

府通報在核電站發生的所有運行

事件，將有何好處；  
 

有待政府當局作出回

覆。  

  (c) 向事務委員會提交運營公司就廣

東核電站於 2010年 5月 23日發生的

事件擬備的詳細調查報告；及  
 

－同上－  
 

  (d) 檢討 2010年 5月 23日事件、處理核

事件的現行安排及與有關各方建

立的通報機制，並檢討香港特區政

府為處理在大亞灣發生的核事故

而制訂的大亞灣應變計劃是否有

效。  
 

－同上－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0年 10月 11日  


